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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编号：临 2013-011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上海绿筑住宅系统科技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本公司与上海绿筑住宅系统科技有限公司签署《2013 年度产品

销售协议》。 

●    关联方董事回避事宜：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关联方董事方朝阳先生、严宏先生、

孙关富先生、孙卫江先生、钱卫军先生对相关表决进行了回避。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对本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有积极影响、对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3年4月14日，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

公司”）与上海绿筑住宅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绿筑”）签署了关于

产品采购的《2013年度产品销售协议》（下称“协议”），协议对上海绿筑因日常

生产经营的需要向本公司及下属实质控制企业（主要为美建建筑系统（中国）有

限公司）可能发生的轻钢产品采购事项进行安排，约定本年度按照产品成本加成

方式并结合当地市场价格的定价原则，上海绿筑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确定向本公

司及下属实质控制企业关于采购的交易事项，但在协议有效期内上述事项的累计

发生金额应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不含税，不含本数）。 

公司于2013年4月14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

关联交易事宜。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就上述事项进

行表决时关联方董事方朝阳先生、严宏先生、孙关富先生、孙卫江先生、钱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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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进行了回避，其余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葛定昆先生、郑金都先

生、孙勇先生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上海绿筑住宅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2 年 9 月 12 日设立，营业执照号

310000400315676，目前公司注册资本 686 万美元。该公司住所为上海市宝山区

石洞口路 78 号第二幢。经营范围包括生产新型建筑材料（轻质高强度多功能墙

体材料、可回收型装饰装修材料、可回收型保温材料），设计、安装低层冷弯薄

壁型钢民用建筑产品。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5,662.12 万元、

负债 3,922.5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因上海绿筑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管理层控制的公司—中建信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所实际控制的企业，故本次协议签署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本公司与上海绿筑签订的《2013 年度产品销售协

议》，协议有效期为 2013 年度，协议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不

含本数）。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签署协议各方：本公司与上海绿筑。 

2、交易标的：上海绿筑向本公司及下属实质控制企业产品采购事项。 

3、交易价格：按照产品成本加成方式并结合当地市场价格。 

4、交易结算方式：交易各方的交易数量按实际用量计算，并每月结算一次，

原则上以转帐方式结算。各方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协商。 

5、协议生效时间及期限：本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协议有效

期为 2013 年度。 

6、关联交易的最高全年总额：协议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

不含本数）。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海绿筑主要从事低层冷弯薄壁型钢民用建筑系统的研发、设计安装等，并

主要致力于在澳大利亚等海外人工成本昂贵的国家推广该建筑体系，因业务发展

需要，特向公司及下属实质控制企业采购轻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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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绿筑与公司及下属实质控制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

行为，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有积极影响、对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葛定昆先生、郑金都先生、孙勇先生就此次关联交易事项事前

表示认可，事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章程的规定，是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公告所指协议。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16 日 


